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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緣起】 

臺灣是一個多元的社會，豐富的多元文化也正是臺灣社會最珍貴的人文資產，我

們互相了解、尊重、並包容多元的在地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基於這樣的精神，中華民

國原住民知識經濟發展協會自 2003 年起辦理「活力．E 起舞動」全國原住民族青少

年及兒童母語歌謠暨歌舞劇競賽活動，多年來持續在臺灣各縣市深耕與默默推展，原

住民族的孩子們從小學開始參與，直到大學不曾間斷，從最初的播種、萌芽、以致成

長茁壯，因此這個活動的辦理不只是競賽，而是一個陪伴孩子們學習自身傳統文化及

協助自我肯定的活動，成功凝聚了校園、家庭、社區、部落與族群的向心力。 

「活力．E 起舞動」已邁向第 15 年，今年除原先的歌舞劇競賽之外，加入母語歌

謠競賽項目，期望以更專業化、更精緻化、更多元化的方式，推廣原住民族文化傳承

與母語學習，並提供更良好的訓練與展演平臺，培養原住民族青少年，用心傳承臺灣

原住民族文化的精華與內涵，更建立其具備國際觀與市場前瞻性，藉此與社會大眾及

國際舞臺接軌，讓臺灣原住民族在教育、文創、觀光與藝術各方面皆能達到至善至美

的境界。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原住民知識經濟發展協會 

指導單位：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贊助單位：文化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經濟部水利署、蒙藏委員會、交通

部公路總局、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自來

水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確認中) 

協辦單位：國立國父紀念館、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立法委員廖國棟國會辦公室 

策劃執行：柏美國際有限公司、這一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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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時程表】 

日期 (106年) 競賽類別 競賽階段 競賽組別 說明/競賽地點 

報名作業時程 

4 月 17 日(一) 開放報名 受邀之學校可採郵寄方式回覆報名 

8 月 18 日(五) 報名截止 8 月 18 日(五)報名截止，同時繳交報名資料 

8 月 25 日(五) 資料補件 8 月 25 日(五)前完成資料補件 

競賽時程 

10 月 3 日(二) 母語歌謠 - 不分組 
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 

演奏廳 
10 月 6 日(五) 歌舞劇 

初賽 

(西區) 
國小組 

10 月 12 日(四) 歌舞劇 
初賽 

(東區) 
國小組 

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藝文中心 演藝廳 

10 月 31 日(二) 

11 月 01 日(三) 
歌舞劇 總決賽 

大學組 

國立國父紀念館 

大會堂 

高中組 

國中組 

國小組 

成果公演時程 

11 月 2 日(四) 

18：30-21：30 

成果公演 演出團體 

國小組冠軍及亞軍、國中組冠軍、  

高中(職)組冠軍與大學(專)組冠軍、 

歌謠競賽冠軍、亞軍 

國立國父紀念館 

大會堂 

※上列期程若有異動，將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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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歌舞劇競賽】 

一、 競賽組別、隊數及人數限制 

1. 國小組、國中組、高中(職)組及大學(專)組，接受報名總隊數以 25 隊為上限，額

滿為止。 

2. 以全國原住民地區之各級學校為主，以一校為一報名單位，如學校原住民學生人

數不足，亦可合校報名參加，須具備以下條件： 

A. 參賽原住民籍學生不得少於該隊總人數的 1/3。 

B. 每隊參賽學生人數至少 15 人至多 30 人為限。 

3. 非原住民地區學校組隊參加須具備以下條件： 

A. 參賽原住民籍學生不得少於該隊總人數的 1/3。 

B. 每隊參賽學生人數至少 15 人至多 30 人為限。 

C. 為使漢民族能更深入了解原住民族文化，開放 2 隊全漢族學校報名。 

二、 競賽時間及地點 

1. 初賽：初賽由國小組分別於西區及東區進行，各區入圍隊伍再於臺北舉行總決賽 

(各區實際入圍隊數由評審團決議之) 。 

A. 西區初賽 

a. 日期： 106 年 10 月 6 日(五) 。 

b. 地點：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演奏廳 (地址：420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 號) 。 

c. 範圍：宜蘭縣、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臺

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之國民小學。 

B. 東區初賽 

a. 日期：106 年 10 月 12 日(四) 。 

b. 地點：臺東縣政府文化處藝文中心演藝廳(地址：950 臺東縣臺東市南京

路 25 號)。 

c. 範圍：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之國民小學。 

2. 總決賽：總決賽由國小組各分區之入圍學校及國中組、高中(職)組、大學(專)組進

行分組同台競技，爭取各級學校總冠軍之榮耀(※國中組、高中(職)組、大學(專)

組不另設分區初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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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日期：106 年 10 月 31 日(二)~11 月 1 日(三) 。 

B. 地點：國立國父紀念館大會堂 (地址：110 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四段 505 號)。 

三、 報名方式 

1. 報名表電子檔請至活動官網下載www.twedance.org。 

2. 報名時應繳交紙本報名表 2 份、光碟 2 份(光碟內含：報名表書面資料 word檔、

參賽隊伍照片 JPG 檔，照片檔案大小每張須達 1MB 以上) 。 

3. 日期：即日起至 106 年 8 月 18 日(五)截止(郵戳為憑)，為避免報名資料遺漏，學

校於報名後，須向主辦單位確認，以完成報名手續，避免喪失參賽資格。 

4. 採通訊報名(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 

郵寄：11688臺北市文山區仙岩路 67號 1 樓 

      「活力‧E起舞動」執行單位-柏美國際有限公司 

5. 聯絡電話：(02)8931-1469 分機 11 

6. 電子信箱：twedance@gmail.com 

四、 參賽隊伍須由４項主題中，選擇 1項主題作為歌舞劇表演主軸 

文化 歷史 

原住民部落文化產業發展著重在將部
落原有的知識傳統與內涵整理與轉化
傳承，將部落的人文特色發展、部落
文化、祭祀禮俗、著重在文化面的敘
述，讓評審與觀眾透過母語歌舞劇，
迅速了解各族文化。 

在人文上，臺灣是一個多元文化並存發展的
島嶼，原住民族的社會一直在轉變中，不但
有內在的調整之動力，也與外在的影響因素
互相關聯，造成原住民社會轉變的力量，來
自工技或生態的物質面相、社會組織或制
度、思想或信仰等三方面的外在介入或內在
變動，透過歷史的發展，將各族歷史表現敘
述出來。 

神話 新創 

祖靈宗教、出草獵首與愛情神話永遠
都是原住民族文化中最神秘又耐人尋
味的主題，透過神話故事凝聚了各族
的族人，也延續了原住民各族的精
神，透過耆老的轉述，每當族人聚集
在一起之時，透過月光，圍著營火，
原住民族的神話將永遠傳承下去。 

以傳統文化為主體，注入現代藝術(音樂、舞
蹈)等元素，結合成創新卻保有原住民的文化
精髓。注意仍有以下規定： 
 語言：全程使用母語來呈現臺詞、對白或
歌曲歌謠。 

 服飾：服飾可注入現代元素，演唱各族歌
曲僅限定穿著該族服飾，若穿著傳統服飾
則不可任意改變及破壞原有文化意象精
神(如各族群所使用的物品配件數量等)。 

 舞蹈：若涉及傳統祭儀的舞蹈呈現，請勿
任意變更。若劇情牽涉祖靈相關部分，請
務必遵循傳統，勿採用新創元素呈現。 

http://www.tweda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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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競賽通則 

1. 各參賽隊伍應於大會規定之時間準時到達會場報到，逾時未報到者，以棄權論並

不得有異議。  

2. 分區競賽及總決賽之出賽順序，皆於賽前透過領隊會議以抽籤決定，無法參加領

隊會議之學校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 

3. 對於排定之賽程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更，否則不予計分；選定之曲目如有變更，

須以書面敘明理由，於賽前一個月送交主辦單位申請。 

4. 各參賽隊伍應於大會規定之時間準時到達會場報到，各校登臺前 30 分鐘仍未辦理

報到，則以棄權論並不得有異議。 

5. 參賽隊伍應服從大會評判，如有意見或抗議事項，須由指導老師以書面提出抗議

事項，以比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並需於各項比賽成績公佈後 1 小

時內為之，逾時不予受理。 

6. 凡參賽學生均須攜帶學生證明文件以備查驗，若經其他參賽隊伍質疑其比賽資

格，並經查驗證件不符規定，且於 1 小時內無法補繳驗正(※為求時效，可傳真相

關證明文件進行佐證)，則該參賽隊伍取消參賽資格。 

7. 其他爭議事項，大會得視需要，邀請評審團共同商議解決之。 

8. 競賽所須之原住民服飾、樂器、道具等請參賽隊伍自行準備。  

9. 競賽演出使用之音樂，應取得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演出之授權。 

10. 於分區競賽晉級總決賽之參賽隊伍，無故棄權不參與總決賽，則取消其分區競賽

名次，收回已頒發之獎盃、獎狀、獎金並取消其敘獎資格，入圍總決賽之隊伍將

將由次高分依序遞補。 

11. 獲得國小組冠軍、國小組亞軍、國中組冠軍、高中(職)組冠軍，以及大學(專)組冠

軍之隊伍須參加 11 月 2 日(四)之成果公演演出，無法配合者將取消獲獎資格，由

次高分隊伍依序遞補。 

六、 競賽補助 

1. 初賽 

A. 交通費：主辦單位推薦合格之遊覽車公司，補助上限最高 NT$18,000。 

B. 保險費：主辦單位統一辦理。 

C. 餐費：主辦單位僅提供彩排及表演當日之午餐，早餐、晚餐敬請自理。 

D. 住宿費：主辦單位推薦合格之住宿飯店，並給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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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及餐費補助對象為教師及學生共 35人，超過人數與陪同家長須自費。 

※ 參賽隊伍須填寫個人資料同意書、活動期間住宿及保險切結書，詳如附件。 

2. 總決賽及成果公演 

A. 交通費：主辦單位推薦合格之遊覽車公司，補助上限最高 NT$24,000。 

B. 道具搬運費：補助上限最高 NT$5,000。 

C. 保險費：主辦單位統一辦理。 

D. 餐費：由主辦單位提供當日午餐，早餐、晚餐請自理。 

E. 住宿費：主辦單位推薦合格之住宿飯店，並給予補助。 

※ 住宿及餐費補助對象為教師及學生共 35人，超過人數與陪同家長須自費。 

※ 參賽隊伍需填寫個人資料同意書、活動期間住宿及保險切結書，詳如附件。 

七、 獎勵辦法 

1. 國小組： 

A. 冠軍：獎盃乙座、獎金$100,000 

B. 亞軍：獎盃乙座、獎金$50,000 

C. 季軍：獎盃乙座、獎金$30,000 

D. 殿軍：獎盃乙座、獎金$20,000 

E. 優勝：獎盃乙座、獎金$10,000  

F. 特別獎項：最佳指導獎、最佳創意獎、最佳服裝獎、最佳場景獎分別頒發獎

盃乙座、獎金$5,000 

※ 得獎隊伍之學生皆能獲得獎狀乙幅。 

2. 國中組、高中(職)組、大學(專)組： 

A. 冠軍：獎盃乙座、獎金$50,000  

B. 亞軍：獎盃乙座、獎金$30,000  

C. 季軍：獎盃乙座、獎金$20,000  

D. 優勝：獎盃乙座、獎金$10,000  

E. 特別獎項：最佳指導獎、最佳創意獎、最佳服裝獎分別頒發獎盃乙座、獎金

$5,000 

※ 得獎隊伍之學生皆能獲得獎狀乙幅。 

3. 敘獎辦法： 

A. 獲獎之學校，主辦單位將發文地方政府，建請依權責卓處給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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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冠軍、亞軍、季軍、殿軍，建請相關行政人員(含校長、指導老師)予以記功 2

次，其人數以 5 人為限。 

C. 獲得優勝之學校，建請相關行政人員(校長、指導老師)予以記功 1 次，其人數

以 5 人為限。 

八、 其他事項 

1. 凡參賽隊伍即視同無條件同意授權中華民國原住民知識經濟發展協會拍攝全程比

賽實況，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將用於製作節目、光碟、影帶、圖書及公開成果

展示等，以發揮母語歌舞劇競賽之推廣教育功能。 

2. 報名表請務必詳盡填寫，並填寫競賽表演歌曲、意涵敘述及參賽隊伍簡介等，以

便競賽時主持人介紹與評審老師評分之依據；倘因報名表填寫缺漏致主辦單位無

法聯絡或影響相關競賽等事宜時，由該隊自行負責。  

3. 指導老師及行政人員之公假派代事宜，主辦單位將協助發文予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處)，請其依權責卓處。 

4. 各組參賽隊伍之比賽成績及評審評語於賽後公佈。 

5. 凡比賽詞譜，一律採用原版或經授權使用之樂譜，若有違反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者，

其法律責任自行負責。 

6. 各參賽隊伍如需攝影或錄音，在不影響賽程之進行下，須在賽前提出申請，核准

後，依大會所規定指定位置進行。競賽時禁用閃光燈拍攝，以免影響比賽隊伍。 

九、 評審作業規章 

1. 評分標準： 

A. 母語及服裝分數(30 分) 

a. 母語(15 分)：族語咬字及發音之準確度(含臺詞、歌詞之咬字及發音)。 

b. 服裝(15 分)：以演出之族群特色、角色及符合表演內容為評分基準。 

B. 音樂、舞蹈及演出劇情設計(60 分)  

a. 音樂(20 分) 

b. 舞蹈(20 分) 

c. 劇情(20 分) 

C. 場景設計(10 分) 

a. 佈景之設計(5分) 

b. 樂器及道具之設計、搭配與應用(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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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分方式： 

A. 母語及服裝分數由該原住民族之專業母語老師擔任評審，各自評分，其各校

之母語及服裝分數，其差距分別以不超過 1 分為準。 

B. 音樂、舞蹈及演出劇情設計及場景設計由 5 位專業評審老師完成評分後，去

最高分及最低分，再由中間 3位評審老師取平均分數。 

C. 總分計算方式為母語及服裝分數加上 3位專業評審之平均分數，加總後

分數即為參賽學校之總分。 

D. 扣分： 

a. 每隊競賽時間以12-15分鐘為限(不足或超過時限30秒扣總平均分數0.5

分，依此類推累進扣分)。※計時標準：以演出之開始(含場佈人

員、表演人員進入比賽規範場地內或聲音、影像之出現等)，為計

時之開始；以退場或暗燈為計時之結束。 

b. 本次競賽演出皆由參賽同學自行完成，指導老師只准於準備時間協
助道具擺設，其餘時間皆由所有參賽學生自行完成，如有違反情事

(如：指導老師於幕後代為敲擊樂器等)，工作人員將向評審提出報

告，經確認有違者將扣總平均分數 2分。 

c. 本次競賽除演出所需之襯景音樂外(如鳥叫聲、打雷聲、水流聲、

獵槍聲響等)，不得使用有歌聲、樂器伴奏之 CD播放，所有演出所

需之節奏、音樂等皆由參賽學生自行演奏完成，經確認有違者將扣

總平均分數 2 分。 

d. 參賽單位未按大會所擬定之 4大主題選做為歌舞劇表演主軸，凡未

依規定者將扣總分 5 分。 

E. 評分項目注意事項： 

a. 音樂、舞蹈部分：參賽隊伍表演歌曲類別，可區分為祭典歌謠、傳
統歌謠、創作歌謠等。評審應特別注意歌曲吟唱的難度予以評分，

再者，參賽學校如有演出傳統祭典，評審應注意其是否保留祭典之

原始精神，展現祭典應有之莊嚴氛圍，不應加入不適宜之動作，但

為因應舞臺之表演效果，參賽者可加大其原有舞蹈動作。 

b. 服裝部分：除上述評分標準外，但在不失族群特色下，加入任何符
合舞臺或表演趣味之設計亦可。 

c. 競賽總成績如遇積分相同者則由所有評審開會評列其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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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評審於評分過程中，除分數之評定外，亦請條列出參賽隊伍之優、
缺點，以供參賽學校參考改進。 

e. 評分過程中請評審老師勿與參賽學校交談，以維持競賽公正性。 

f. 除入圍之隊伍外，亦請評審評選出特別獎項：最佳創意獎、最佳服

裝獎、最佳場景獎、最佳指導獎等特別獎，評審有權保留頒發特別

獎與否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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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歌謠競賽】 

一、 競賽隊數及人數限制 

1. 不分學級報名，接受報名總隊數以 15 隊為上限，額滿為止。 

2. 以全國原住民地區之各級學校為主，參賽隊伍之原住民籍學生不得少於該隊總人

數的 3/4。  

3. 每校限以參加一隊為限。 

4. 每隊參賽學生人數限 6~12 人含伴奏)。 

二、 競賽時間及地點 

1. 日期：106 年 10 月 3 日(二)。 

2. 地點：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演奏廳 (地址：420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82 號) 。 

三、 報名方式 

1. 報名表電子檔請至活動官網下載www.twedance.org。 

2. 報名時應繳交紙本報名表 2 份、光碟 2 份(光碟內含：報名表書面資料 word檔、

參賽隊伍照片 JPG 檔，照片檔案大小每張須達 1MB 以上) 。 

3. 日期：即日起至 106 年 8 月 18 日(五)截止(郵戳為憑)，為避免報名資料遺漏，學

校於報名後，須向主辦單位確認，以完成報名手續，避免喪失參賽資格。 

4. 採通訊報名(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 

郵寄：11688臺北市文山區仙岩路 67號 1 樓 

      「活力‧E起舞動」執行單位-柏美國際有限公司 

5. 聯絡電話：(02)8931-1469 分機 11 

6. 電子信箱：twedance@gmail.com 

四、 競賽規則 

1. 傳統歌謠、創作歌曲或流行歌曲皆可，惟須以母語演出。 

2. 競賽時間：每隊競賽時間以 6分鐘為限(※ 不足或超過時限 30秒採累進扣分方式)。 

3. 競賽所需之原住民服飾、樂器等請參賽隊伍自行準備。  

4. 不得以教會詩歌為歌謠之競賽歌曲。 

5. 競賽演出使用之音樂，應取得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演出之授權(※參賽隊伍

須事先提供授權書予主辦單位) 。 

http://www.tweda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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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以自行創作歌曲進行演出，不得抄襲他人作品。 

7. 獲得冠軍及亞軍之隊伍須參加 11 月 2 日(四)之成果公演演出，無法配合者將取消

獲獎資格，由第三名隊伍依序遞補。 

8. 對於排定之賽程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更，否則不予計分；選定之歌曲如有變更，

須以書面敘明理由，於賽前一個月送交主辦單位申請。 

9. 各參賽隊伍應於大會規定之時間準時到達會場報到，各校登臺前 30 分鐘仍未辦理

報到，則以棄權論並不得有異議。 

10. 參賽隊伍應服從大會評判，如有意見或抗議事項，須由指導老師以書面提出抗議

事項，以比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並需於各項比賽成績公佈後 1 小

時內為之，逾時不予受理。 

11. 凡參賽學生均須攜帶學生證明文件以備查驗，若經其他參賽隊伍質疑其比賽資

格，並經查驗證件不符規定，且於 1 小時內無法補繳驗正(※為求時效，可傳真相

關證明文件進行佐證)，則該參賽隊伍取消參賽資格。 

五、 競賽補助 

1. 保險費：主辦單位統一辦理。 

2. 餐費：由主辦單位提供當日午餐，早餐、晚餐敬請自理。 

3. 住宿費：主辦單位推薦合格住宿飯店。 

※ 住宿及餐費補助對象為教師及學生共 14 人，超過人數與陪同家長須自費。 

※ 參賽隊伍需填寫個人資料同意書、活動期間住宿及保險切結書，詳如附件。 

六、 獎勵辦法 

1. 冠軍：獎盃乙座、獎金$50,000  

2. 亞軍：獎盃乙座、獎金$30,000  

3. 季軍：獎盃乙座、獎金$20,000  

※ 得獎隊伍之學生皆能獲得獎狀乙幅。 

4. 敘獎辦法：獲獎之學校，主辦單位將發文地方政府，建請依權責卓處給予獎勵 

(※ 相關行政人員(含校長、指導老師)予以記功 2 次，其人數以 2 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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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事項 

1. 凡參賽隊伍即視同無條件同意授權中華民國原住民知識經濟發展協會拍攝全程比

賽實況，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將用於製作節目、光碟、影帶、圖書及公開成果

展示等，以發揮母語歌謠競賽之推廣教育功能。 

2. 報名表請務必詳盡填寫，並填寫競賽歌曲及參賽隊伍簡介等，以便競賽時主持人

介紹與評審老師評分之依據；倘因報名表填寫缺漏致主辦單位無法聯絡或影響相

關競賽等事宜時，由該隊自行負責。  

3. 指導老師、帶隊老師及行政人員之公假派代事宜，主辦單位將協助發文予各縣市

政府教育局(處)，請其依權責卓處。 

4. 參賽隊伍之比賽成績及評審評語於賽後公佈。 

5. 參賽隊伍如需攝影或錄音，在不影響賽程之進行下，須在賽前提出申請，核准後，

依大會所規定指定位置進行；競賽時禁用閃光燈拍攝，以免影響比賽隊伍。 

八、 評審作業規章 

1. 評分標準：  

A. 音樂表現及技巧(50 分)  

B. 族語準確及咬字(20 分) 

C. 團體精神(20 分)  

※ 團隊演出之和諧與整齊度，舞臺進、退場之秩序及進退之設計及伴奏。 

D. 儀態(10 分) 

※在服飾呈現方式上雖可注入現代元素，但演唱各族歌曲限定穿著該族服

飾，且若有使用到傳統服飾，則不可任意改變，以免破壞到原有之文化意象

與精神。 

2. 爭議處理： 

A. 參賽隊伍應服從大會所聘之評判，如有意見或抗議事項，須於各項比賽成績

公布後 1 小時內為之，逾時不予受理。 

B. 其他爭議事項，大會得視需要，邀請評審團共同商議解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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